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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募集资金存放符合公司规定 

 募集资金使用符合承诺进度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28 日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1]633 号文）核准，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7,500.00 万股，每股发行价人民币 18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350,0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58,300,867.00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 1,291,699,133.00 元。上述资金已于 2011年 8月 4日业经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到位，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1）第 13211 号验资报告。 

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累计共使用人民币 1,244,093,547.63

元，其中：以前年度使用人民币 877,501,889.98 元，本年度使用人民币

366,591,657.65 元。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本息余额为人

民币 53,142,643.55 元,其中：本金人民币 47,605,585.37 元，利息人民币

5,537,058.18元。 

 

二、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2011 年 8 月 22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

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制度>的议案》，2011 年 9 月 9

日，公司 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2011 年 8 月 12 日，依据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制度，公司与本次发行保

荐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募集资金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启东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城中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启

东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启东支行

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2011年 11月 30日，公司与安徽永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及广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启东支行共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

监管协议》。 

上述监管协议约定： 

 

1、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启东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1111629929106012888，该专户仅用于公司智能电能表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

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城中支行开设募

集资金专户，账号：326008609018010026003，该专户仅用于公司智能用电信息

管理终端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公司在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启东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户，账号：32001647636052515533，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智能电能表零部件配套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

用作其他用途；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户，

账号：0208014210005728，该专户仅用于公司技术和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募集资金

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启东支行开设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553458537569，该专户仅用于公司超募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安徽永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启

东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户，账号：32001647636052516068，该专户仅用于公司智

能电能表零部件配套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公司授权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开户行查

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开户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

户的资料。 

 

3、开户行每月 10日前向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公司一次或 12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达到募

集资金净额的 20%的，公司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

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5、开户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公司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广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可主动或在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要求单方

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本报告期内，上述监管协议得到有效执行。 

 

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启东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32001647636052515533）已于 2013 年 5 月 2 日销户；安徽永安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启东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32001647636052516068）已于 2013年 6月 19日销户；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启东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1111629929106012888）已于 2014年

5月 22日销户；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城中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户（账

号 326008609018010026003）已于 2014 年 5 月 21 日销户；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启东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553458537569）已于 2013 年 5 月 2

日销户。 

 

(二)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存放在银行中的募集资金本息余额为人民币

53,142,643.55 元（其中定期存款人民币 43,986,421.56 元，活期存款人民币

9,156,221.99元），全部存放于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分行专户。 

 

三、 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

其情况 

技术和服务中心建设项目不单独核算效益。 

 

(三) 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四)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五) 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详见本报告第三、（六）项 

 

(六) 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1、 超募资金的使用 



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291,699,133.00 元，其中超募资金人民

币 485,921,133.00元。2011年 8月 22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以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议案》，决定以超募资金人民币

155,800,000.00元偿还银行贷款；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决定以超募资金人民币 330,121,133.00 元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上述议案于 2011年 9月 9日经公司 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并已实施。 

 

2、 募集资金建设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变更 

2011年 10月 11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智能

电能表零部件配套项目实施主体和地点并向全资子公司安徽永安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增资的议案》，决定以智能电能表配套项目募集资金 153,293,555.23 元向

安徽永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该项目实施主体变更为安徽永安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实施地点变更为安徽省安庆市文苑路 222号。 

2011年 10月 11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

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决定对智能电能表建设项目和智能用电信息管理

终端建设项目增加建设地点，新增建设地点位于启东经济开发区银河路以北公司

现有厂区内，项目实施主体和募集资金用途不发生变更。 

上述议案经 2011年 10月 31日公司 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

已实施。 

 

3、 智能电能表零部件配套项目建设及节余资金情况 

智能电能表零部件配套项目计划总投资 15,333.10万元，项目建设期为 1.5

年，2011 年 9 月 9 日经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项目实施

主体变更为安徽永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实施地点变更为安徽省安庆市文苑路

222号。 

安徽永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8,300.00万元，其中公司以自有资金

投入 3,000.00 万元，募集资金投入 15,329.36 万元（其中实收资本 15,300.00

万元、资本公积 29.36万元）。 

智能电能表零部件配套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人民币 75,016,931.72 元，项

目节余资金 82,941,717.67 元，其中本金节余 78,314,068.28 元、孳生利息

4,627,649.39元。2013年 3月 27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

目完工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将上述项目节余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上述议案经 2013 年 4 月 23 日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并已实施。 



 

4、 智能电能表及智能用电信息管理终端项目建设及节余资金情况 

智能电能表建设项目计划总投资 44,119.50万元，其中建设投资为 31,995.90

万元，流动资金为 12,123.60 万元；智能用电信息管理终端建设项目计划总投资

为 14,135.50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为 10,178.90 万元，流动资金为 3,956.60 万

元。 

智能电能表建设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人民币 178,473,396.31 元，项目节

余资金 287,195,772.84 元，其中本金节余 262,721,603.69 元、孳生利息

24,474,169.15 元；智能用电信息管理终端建设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人民币

51,309,834.09 元 ， 项 目 节 余 资 金 98,693,423.84 元 ， 其 中 本 金 节 余

90,045,165.91元、孳生利息 8,648,257.93元。2014年 4月 20日，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完工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将上述项目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上述议案经 2014 年 5月 16日公

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已实施。 

 

5、技术和服务中心项目建设及节余资金情况 

    技术和服务中心建设项目计划总投资为 6,989.70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为

6,589.70万元，流动资金为 400 万元。截至 2015年 3月 31日，该项目建设期已

结束，共采购重要研发设备和仪器 169台套，其他辅助设备 769 台套，购置工程

计算软件、数据库、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软件等 21套。 

截止 2015年 3月 31日，技术和服务中心建设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人民币

24,069,262.63 元 ， 项 目 节 余 资 金 51,704,023.69 元 ， 其 中 本 金 节 余

45,827,737.37元、孳生利息 5,876,286.32元。2015年 4月 25日，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完工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拟将上述项目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四、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无 

 

五、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不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 

 

六、 保荐人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

性意见 



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出具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认为：

林洋电子 2014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七、   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已经公司董事会于 2015年 4月 25日批准报出。 

 

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4 月 28 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29,169.91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6,659.1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24,409.3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目

含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末投入进

度（%）(4)＝

(2)/(1)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智能电能表建设项目  44,119.50 17,847.34 17,847.34 18.41 17,847.34  100.00% 2014 年 17,757.06 是 否 

智能用电信息管理终端建设项目  14,135.50 5,130.98 5,130.98 410.00 5,130.98  100.00% 2014 年 7,669.63 是 否 

智能电能表零部件配套项目 注 1 15,333.10 7,501.69 7,501.69   7,501.69  100.00% 2013 年 1,950.64 是 否 

技术和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6,989.70 6,989.70 6,989.70 954.09 2,229.15 4,760.55 31.89% 2014 年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80,577.80 37,469.71 37,469.71 1,382.50 32,709.16 4,760.55 87.29%     

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及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 
        48,592.11       

智能电能表建设、智能用电信息管

理终端建设、智能电能表零部件配

套项目节余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35,276.68 43,108.09  

 

 

 

  

合  计  80,577.80 37,469.71 37,469.71 36,659.18 124,409.36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智能电能表零部件配套项目、智能电能表建设项目与智能用电信息管理终端建设项目、技术和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分别于 2013 年 2 月、2014

年 3 月、2015 年 3 月完成建设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智能电能表零部件配套项目、智能电能表建设项目与智能用电信息管理终端建设项目、技术和服务中心建设项目节余资金情况详见本报

告第三、（六）项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详见本报告第三、（六）项 

注：1、项目实施主体变更及项目完工情况详见本报告第三、（六）、2 项。 

2、项目实施主体安徽永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本年度实现净利润 2,332.39 万元，按项目投入自有资金和募集资金比例分摊计算本年度归属于募集资金实

现净利润 1,950.64 万元。 


